
南通市河道和水利工程管理范围
划定工作目标任务推进计划表
2015年11月
	时  间
	工作目标（完成时间节点）

	2015年12月
	各地、各单位编制完成实施方案并完成符合性审查
	海安县试点水利工程划定工作完成

	2016年1月
	实施方案获得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批复，市直管城市河道、水利工程由市人民政府批复

	2016年3月
	确定划界定桩实施单位

	2016年7月
	实施单位编制技术设计书并获得批准

	2016年12月
	编制划界报告
	流域性河道、海安县的划界工作完成

	2017年4月
	划界成果验收

	2017年6月
	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发布划界成果公告，市直管城市河道、水利工程由市人民政府发布公告

	2017年10月
	搜集权源资料，申请确权登记
	流域性河道、海安县划定工作完成

	2018年6月
	地籍调查、测绘

	2018年7月
	审核颁证，验收总结

	2018年11月
	资料信息化入库、整理归档

	2019年
	全面验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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